
三林〔2022〕56号                  签发人：骆雪峰
                              办理结果:  A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141号提案的答复

民盟市委: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急待保护我市兰草资源”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兰花等野生植物资源是我市宝贵的自然资源，保护野生植物资源，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盗采、乱采滥挖濒危野生植物，危害自然生态的行为，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同志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加强野生植物保护，严厉打击乱采滥挖野生植物和非法采集、交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行为。林业部门结合自身职责，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兰花等野生植物保护工作：

一是开展专项行动。联合农业农村、政法、公安、市场监管和网信等部门开展打击整治破坏野生植物资源专项行动，在2022年联合开展的为期两个月的“ 清风行动”中专门将“涉兰花”列为单项内容，专项行动查办涉兰花案件15起，打掉犯罪团伙2个，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21人，有效地震慑了我市乱采滥挖兰花现象。

二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保护意识。充分利用每年3月3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通过媒体、网站、公众号、报纸以及面向基层群众散发传单、张贴海报、发倡议书等形式，让广大群众充分了解自然植被和生态环境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好处，提高人们对自然界野生动植物的认识。2022年3月3日是第九个野生动植物日，宣传主题“关注旗舰保护，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市林业局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制作专题版面“加强野生兰花资源保护 禁止乱采滥挖行为”，对保护兰花进行了重点宣传，进一步提高全市人民保护野生兰花的意识。

三是印发保护通告。联合公安部门，印发《关于禁止采挖、出售、收购野生兰花等野生植物的通告》，进一步加强对野生兰花保护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采挖、出售、收购野生兰花等破坏野生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

四是压紧压实保护兰花等陆生野生植物林长属地责任。将加强陆生野生动植物等生态资源保护纳入我市全面推行林长制的主要任务，压紧压实各级林长，特别是乡镇级、村级林长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属地责任，明确乡镇级、村级林长组织开展巡护值守陆生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责任，督导乡镇级、村级林长履职尽责，坚决防范破坏陆生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活动的发生。
五是鼓励合法人工栽培兰花行为。兰花分人工栽培和野生兰花，兰科中兰属所有种（除被列入一级保护的美花兰和文山红柱兰外，兔耳兰未列入名录）均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经采集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证。《河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因科学研究、人工培育、文化交流、医药卫生、教学等需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应当提交包括采集用途、种类、数量、地点、期限、方法等内容的书面申请，经采集地县级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省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采集证。”因此，对于人工栽培确需野外采集种源的，应当依法办理采集证。林业部门鼓励合法采集，打击非法采挖。

六是关于成立兰花协会和推广兰草种植问题。2022年5月6日，由三门峡市润丰兰业花卉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上毓发起，三门峡世韵园艺工程有限公司等30家公司（合作社）作为会员，向市民政局申请成立了三门峡市兰花保护协会。经市民政局审核批准，于7月6日向该协会颁发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明确了协会的正式名称、业务范围、住所、法定代表人等事项，至此，三门峡市兰花保护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定性为学术科普性非营利社会组织,宗旨是保护兰花资源,普及兰花知识,弘扬兰花文化,推动全市兰花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兰草种植产业在我市有一定分布，规模较大的是卢氏县兰花产业园。该兰花产业园目前已投资300多万元，占地7亩，建成种植大棚6个，交易棚1个，经营摊位15家,入园兰花10000多盆，年销售额1200万元。下一步，三门峡市兰花保护协会成立后，将立足主城区规划选址建设兰花产业园，吸引兰花从业者入驻，培育名贵兰草品种，逐步带动我市兰草种植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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